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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核查意见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保荐机构”）

作为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洋发展”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联合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镇洋发展涉及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

如下：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名称：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五星路 199号明珠国际商务中心 2号楼 8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056876028L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164H233010001

法定代表人：李媛

注册资本：6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2年 11月 09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二）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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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由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交通集团”）及

下属控股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持股比例如下：浙江交通集团出资 51.948亿元，

占注册资本的 79.92%；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3.052亿元，占

注册资本的 20.08%。浙江交通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财务公司权益为 93.37%。

（三）关联关系

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构成受同一法人主体浙江交通集团控制的关联关系。

（四）履约能力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财务公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最近三

年财务公司经营正常，盈利能力较强，具备履约能力。

二、《金融服务协议》相关主要内容

财务公司与镇洋发展 2025年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涉及相关主要内容如

下：

（一）协议双方

1、甲方：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浙江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服务内容

乙方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批准的经营范围，可以向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

提供以下主要金融服务业务：

1、存款服务

乙方为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严格依照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

定执行存取自由的原则，依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向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存款产品形式有：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

2、信贷服务

根据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和发展的需要，乙方将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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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乙方有关内部管理与控制制度的前提下为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综合

授信业务，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贴现、担保及其他形式的资金融通；

3、结算服务

乙方根据甲方的指令为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付款或收款的结算服务，以

及与结算服务相关的辅助业务；

4、其他金融业务

乙方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为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

其他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财务顾问服务、信用证及相关顾问服务、即期

结售汇服务、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服务、委托贷款以及承兑及贴现票据。此外，

乙方应积极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申请并充实经营范围，在合理控制资金风险的

同时，为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资金获得较好收益开拓渠道，优化金融服务质量。

（三）服务收费

存款服务：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在乙方的存款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

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厘定，不低于国内主要商业银行提供同期同档次存款服务所

执行的利率，且乙方提供的存款服务须按照一般商务条款（即基于各自独立利益

进行，或所订的交易条款，并不比独立第三方所给予甲方或其控股子公司的条款

为差）进行；

信贷服务：向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贷款利率将由双方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不时颁布利率及现行市况协商厘定，贷款利率将不高于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期

同档次贷款执行的利率，且乙方提供的贷款服务须按照一般商务条款（即基于各

自独立利益进行，或所订的交易条款，并不比独立第三方所给予甲方或其控股子

公司的条款为差）进行；

结算服务：结算费用按双方约定的收费标准执行，收取的费用应不高于国内

其他为独立第三方的金融机构提供的同类服务费标准。乙方承诺给予甲方及其控

股子公司结算费用优惠；

其他金融服务：除存款和贷款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乙方承诺收费标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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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于国内其他为独立第三方的金融机构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四）交易预计额度

存款服务：甲方同意其及其控股子公司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基

础上在乙方的存款日最高余额（如有，包括该等存款余额产生的所有利息）不超

过肆亿元人民币；

信贷服务：本协议期间，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可自主向乙方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乙方对甲方的授信额度不低于壹拾亿元人民币。

（五）协议有效期

本协议由双方各自履行必要的变更审批程序及授权签署后生效，有效期三年。

在有效期满后若续约，双方应重新签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金融服务协议。

三、《金融服务协议》履行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9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年第四

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5年 10月 27日召开 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

的《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公司与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详见“附表：浙江镇

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

情况汇总表”。

四、风险评估及风险防范

（一）风险评估

公司针对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进行了风险评估，并出具了《浙江镇洋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及经营情况进行了评估，认为：“交投

财务公司取得了合法有效的资质，建立了相应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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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与经营相适应的组织架构，雇佣了符合要求并具备相应能力的各类专业人员，

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交投财

务公司运营正常，资金较为充裕，内控健全，资产质量良好，资本充足率较高，

拨备充足，与其开展存款金融服务业务的风险可控。”

（二）风险防范

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与财务公司的金融服务风险，维护资金安全，

公司就在财务公司开展存款等金融业务已经制定了应急风险处置预案。风险处置

预案涵盖了应急处置组织机构及职责、信息报告与披露、风险应急处置、后续事

项处理等内容，内容全面、明确、可行。公司将依据应急风险处置预案，做好风

险防范及处置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10月 10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浙江

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存款

等金融业务的应急风险处置预案》。

五、相关信息披露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镇洋发展与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出具风

险持续评估报告、制定风险处置预案等相关的信息披露文件已发布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六、会计师对公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

说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编制了《关于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天健审〔2026〕

6994号），认为镇洋发展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金融业务情况汇总表在所有重大方面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2025

年 3月修订）》（上证发〔2025〕42号）的规定，如实反映了镇洋发展 2025年度

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

七、保荐机构的意见

镇洋发展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遵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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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愿的原则，履行情况良好。相关关联交易事项遵守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公司关于金融服务协议的签订、协

议的执行情况、风险控制措施和风险处置预案的执行情况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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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汇总表

编制单位：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项 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含利息）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收取或支付的利

息、手续费等（利

息收入按负数填

列，利息费用、手

续费按正数填列）

一、浙江省交通投

资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注 1]

(一) 在财务公司存款 73,528,910.72 490,591,183.95 471,830,385.76 92,289,708.91 -591,183.95

(二) 向财务公司借款 126,286,645.84 1,196,888.89 125,089,756.95
1,196,888.89[注

2]

1. 短期借款 50,633,000.00 600,763.89 50,032,236.11 600,763.89

2. 长期借款 75,653,645.84 596,125.00 75,057,520.84 596,125.00

[注 1]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四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与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约定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存款、贷款及融资租

赁、结算及其他金融服务

[注 2]2025 年计提利息 1,286,645.84 元，与支付利息 1,196,888.89 元的差异系尚未支付的期末应付利息 89,756.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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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

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核查

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郭立宏 储伟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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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

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核查

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张鼎科 袁熠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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